2026“贝蒂杯”山东省体育舞蹈公开赛（潍坊站）
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：山东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
二、支持单位：潍坊市体育舞蹈交谊舞运动协会
三、承办单位：潍坊哈啰舞者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潍坊市坊子体育舞蹈运动协会
潍坊天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四、冠名单位：武汉贝蒂唯舞贸易有限公司
五、技术指导：山东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
              潍坊市体育舞蹈交谊舞运动协会
六、媒体支持：山东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官方网站
              山东省10余家新闻媒体
七、比赛时间：2026年5月1日—2日
八、比赛地点：潍坊学院体育馆
九、比赛设项：详见本规程附件，可通过官方报名系统下载查阅。
十、竞赛要求
1、年龄界定：所有参赛选手年龄统一以2026 年 5 月 1 日为基准计算。
2、资格审查：各代表队报到时须携带选手有效身份证件（身份证、户口本），用于资格审核与仲裁核查。
3、队伍管理：每队可报领队 1 名、教练 1 名、管理人员 1 名；参赛人数超过 30 人可增报教练、管理各 1—3 名。组委会为在册人员发放通行证件；代表队第一责任人，负责队伍管理、纪律及赛事沟通。
4、检录与参赛：选手须提前 60 分钟到达检录区，以检录时间为准，赛程表时间仅作参考。迟到、缺席、未按要求检录均按自动弃权处理，本次赛事不设补赛、不设漏场补录。组委会可根据现场情况调整赛序，各队须实时关注检录处大屏赛程动态及检录处广播。
5、赛风赛纪：选手须尊重裁判、尊重对手、文明参赛、服从裁决。对裁判工作有异议的，须在该组别比赛结束2 小时内，由领队提交书面申诉材料并缴纳申诉费 1500 元，由仲裁委员会受理。申诉成功则全额退费，申诉失败费用不予退还。
6、裁判工作：裁判员严格遵守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裁判员管理规定，秉公执裁、尊重选手。
7、保险要求：所有参赛人员须自行购买覆盖比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报到时出示保险凭证。未购买保险者，视为自愿承担比赛期间一切意外风险与法律责任。
8、并组规则：组委会有权对报名人数较少的组别进行并组比赛、分组计分。
9、参赛服装：各组别须严格遵守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相关组别参赛服装规定。不符合规定者，裁判长有权取消其比赛成绩与排名。
十一、竞赛办法
1、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体育舞蹈竞赛规则。
2、裁判团队成员由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、山东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统一选派。
3、仲裁委员会，按国家体育总局仲裁委员条例执行。
4、比赛音乐由组委会统一提供；团体舞音乐自备，时长不超过 4分钟。
十二、申诉与仲裁
1、受理范围：仅限对裁判执裁程序违规进行申诉，不接受对选手成绩评判结果的申诉。
2、申诉流程：领队书面申请 → 提交仲裁委员会 → 缴纳申诉费 1500 元。
3、裁决效力：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，不再复议。
十三、赛场纪律
1、服从裁判及工作人员管理，禁止喧哗、围堵、辱骂、滋事，违者视情节禁赛或取消成绩。
2、禁止使用通讯设备干扰比赛，未经许可禁止商业拍摄、直播。
3、严禁使用兴奋剂、冒用身份、虚报年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成绩、通报批评并禁赛。
4、损坏赛场设施须照价赔偿；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，移交公安机关处理。
十四、安全与保险
1、所有选手必须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报到时出示有效凭证。提供虚假、过期、非本人保险的，责任自负。
2、赛场设置医疗服务点，选手及监护人承担自身健康与意外全部责任。
3、严禁翻越隔离栏、护栏进出场地，由此造成摔伤、事故等，责任由当事人自行承担。
十五、奖项设置
1、奖项标准以赛事设项表公示内容为准。
2、奖金组规则：参赛人数低于12对/人（含），奖金减半；参赛人数低于6对/人（含），取消该组别奖金。
3、等级赛每14人左右一组，设一等奖20%个、二等奖20%个、三等奖30%个、淘汰30%；双人金银铜牌等级赛每10对一组，设一等奖20%个、二等奖20%个、三等奖30%个、淘汰30%；获奖者一等奖颁发奖杯、证书，二三等奖分别颁发奖牌、证书。
4、团体舞按舞种分别取名次，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按比例3：4：5；获奖队颁发奖杯，成员每人颁发奖牌、证书。
十六、参赛费用：详见《赛事设项表》各组别费用明细。
十七、报名办法
1、接受协会、俱乐部、学校、培训机构统一组队报名。
2、官方报名系统：
网址：http://www.dance5.top/  
邀请码：V-9700-9722
咨询电话：132-1068-5005（哈啰舞者）
3、报名截止：2026 年 4 月 20 日，逾期不再接受增补与修改。
十八、报到事宜
请各地代表队按照以下时间地点按时报到
1、第一次报到：2026 年 4 月 30 日 14:00—18:00
2、第二次报到：2026 年 5 月 1 日 09:00—15:00
3、报到地点：潍坊学院体育馆
十九、其他事项
1、所有参赛人员交通、食宿、医疗、保险等费用自理。
2、凭证入场：运动员凭背号、领队教练凭证件、VIP 观众凭 VIP 票进入对应区域。
3、组委会拥有参赛选手赛事肖像权、影像权、转播权，用于赛事宣传与推广。
4、所有代表队须签订《自愿参赛责任书》，报到时提交组委会。
5、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归赛事组委会所有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 山东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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